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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伦理”“道德”的范畴区分与意义辨析 
——基于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 

 

徐陶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价值”“伦理”“道德”诸范畴的界定和区分在国内外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它们

进行意义辨析和范畴区分。从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对“价值”“伦理”“道德”进行溯源式的考察

可知，“价值”的原初内涵是人类根据生存发展的需要对事物或对象所进行的评价，其中对人的生活

及行为的“善恶、好坏”评价是伦理维度的价值评价，对事物的“美丑”评价是审美维度的价值评价；

道德的原初内涵是在特定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中自发形成或主动构建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价值”

“伦理”“道德”具有内在联系，同时也具有关注点和视角方面的显著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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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伦理”“道德”是价值哲学、伦理

学和道德哲学中的基本范畴，对于这三个范畴之

间的关系，学界存在争议。在“伦理”和“道德”

的关系上，一些学者认为“伦理”与“道德”是

相通的，甚至可以替换使用。例如罗国杰先生认

为，“‘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

词源涵义上，可以视为同义异词，指的是社会道

德现象。”[1](2)何怀宏先生认为，“一般说来，‘道

德’与‘伦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用作同义词

的。它们有微殊而无迥异。”[2](15)很多学者认为，

“伦理”和“道德”可以不加区分或直接统称为

“伦理道德”，并且以二者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

和道德哲学也可以不加区分。然而，我们可以从

直觉上明显察觉到“伦理”和“道德”之间以及

“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之间的范畴差异。例

如我们可以说“自然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但

却觉得“自然道德哲学”“环境道德哲学”的说

法不妥；反之，我们可以说“道德心理学”，但

却觉得“伦理心理学”的说法不妥。同样很明 

显的是，价值哲学、伦理学、道德哲学这三门学

科也存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差异。因此，有

很多学者试图从不同视角来阐明三者之间的范

畴区别。国内外学者关于此问题的代表性观点，

是基于不同的理论依据的。本文拟从实用主义和

自然主义视角提供理解这三者之间关系的一种

新视角，以此促进我们对价值哲学、伦理学和道

德哲学各自的研究题材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  

理解。 

 

一、“伦理”“道德”“价值”范畴间 
关系的代表性观点 

 

关于“价值”“伦理”“道德”这三个范畴之

间的关系，很多哲学家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

点，且他们对“伦理”和“道德”的定义都不尽

相同，这使得人们对于三者关系的理解陷入困

惑。本文在此择取其中一些代表性的观点。 

在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方面，国内外学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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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些代表性观点： 

第一，道德涉及主观和内在维度，而伦理涉

及客观和外在维度。黑格尔认为，道德是主观的

法，而伦理则是其客观实现，“这里我们就有了

主观意志的法，以与世界法及理念的法(虽然仅仅

自在地存在的理念)相对待。这就是道德的领

域。……作为实体的自由不仅作为主观意志而且

也作为现实性和必然性而实存；这就是在它绝对

而普遍的实存中的理念，也就是伦理”[3]。朱贻

庭教授认为，伦理是指“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及其

秩序”，而道德、德性属于“伦理”中角色个体

的内在精神。伦理主要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的社

会关系，而道德是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的

内在精神、内在德性或内在品格[4]。 

第二，道德涉及个体维度，而伦理涉及社会

维度。高云教授认为，伦理侧重于客观的社会关

系层面，而道德侧重于个体层面，即个体将社会

关系内化为德性[5]。李建华教授认为，伦理和社

会处境紧密相关，他提倡“在新时代构建一种适

应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伦理大思路”[6]。 

综合以上两种观点，则伦理是客观的、外在

的、社会的、理性化的，而道德是主观的、内在

的、个体的、自觉的。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的还基

于古典文献来进行辩护。如解“伦理”一词，引

《说文》“伦，从人，辈也，明理也；理，犹分

也”和《孟子·滕公文上》“教以人伦，父子有

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来论证。据此认为，“伦理”本指社会关系或者

社会秩序。解“道德”一词，则引《管子·心术

上》“道者，德也”为证。道德是对于天道的顺

应，因此“道德”引申为个体对于普遍伦理规则

的接受和内化。但笔者认为，这种诉诸古典文献

来界定范畴意义的做法，并不具有充分的正当

性：其一，古语会随着文化的演进而丧失原来的

意义或改变原来的意义。其二，我们采用古汉语

来翻译西方术语，那么词源基准是古汉语还是古

西语是值得商榷的。其三，如果将伦理视为客观

和外在的社会规则，而将道德视为个体对于伦理

的内化，这有些片面，因为伦理也涉及主观的伦

理观，而道德也涉及客观的道德规则。 

第三，伦理相关于美好生活，而道德相关于

现实的义务或德性。美国伦理学家德沃金认为，

伦理所关注的是“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生活

得更好”以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其中尊严

和自尊是生活得好的必要条件，而道德所关注的

是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和义务[7]。德沃金试图从伦

理来推出道德，从而实现两者的统一。德沃金的

观点与亚里斯多德的类似。亚里斯多德在《尼各

马可伦理学》开篇便以“善”为首要的伦理范畴

或伦理关注，最高的善是幸福，而幸福则是“生

活得好”，为了实现幸福我们必须使行为符合德

性，而“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8]。张容南

教授认为，“在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理解中，道

德规定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伦理处理的问

题则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9]。根据这种立场，

伦理是一个更为宽泛的范畴，它涉及生活或生命

的意义、价值和幸福，而道德主要涉及人与人之

间现实的责任、义务或德性。 

第四，伦理包含道德或者道德包含伦理。王

冬桦教授认为，道德包含伦理，伦理是指规则和

道理，而道德是指人格修养(个人道德)和行为规

范(社会道德)，伦理的外延是“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而道德的外延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

关系外，还指“人与自我”和“人与自然”之间

的相互关系[10]。尧新瑜教授认为，伦理包含道德，

“伦理”是伦理学中的一级概念，而“道德”则

是“伦理”概念下的二级概念；“伦理”概念适

用于抽象、理性、规则、公共意志等理论范畴，

而“道德”概念适用于具体、情性、行动、个人

修养等实践范畴[11]。美国伦理学家威廉姆斯认

为，伦理包含道德，因为道德涉及责任，而伦理

则不限于此[12]。 

第五，伦理以道德为研究对象。尧新瑜教授

认为，“伦理”与“道德”是人进行道德选择或

道德判断时两种不同的状态，“道德”处于初级

的实践状态，而“伦理”处于高级的理论状态，

是对道德的研究。具体来说，“道德”表示选择

的行动规则，而“伦理”则是对这些选择的系统

研究[11]。程炼教授认为：“伦理学有自己的研究

对象——被称为道德的人类现象。”[13]根据这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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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伦理或伦理学是一种对道德实践或者道德现

象进行研究的理论形态。 

以上观点所涉及的是伦理和道德的关系，而

在价值同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同样存在争

议。杨国荣先生认为，价值所涉及的是普遍的

“好”，涉及对人和物的评价，当我们将评价的

对象从物转向人时，一般意义上的“好”便开始

与道德上的善相关联[14]。他还认为，价值论构成

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元理论(meta-theory)。他

引用摩尔的观点来做辩护，摩尔在《伦理学原理》

中将善恶的价值问题看作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并以此出发来论述道德哲学的问题[14]。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资源

(如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词源学、亚里斯多德

的伦理学、摩尔的元伦理学等)，提出了不同的观

点。但这些立场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范式不兼容

性，导致了对此问题的理解依然困难重重。 

 

二、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域中的 
“价值”和“伦理”范畴 

 

传统哲学认为价值的根源在于天道、神等超

自然存在，从而赋予某些价值以超验性或神圣

性，但是现代哲学却拒斥这种超自然或超验的存

在。在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域中，价值的根源

在于自然演化所产生的人类的评价性智能。不同

于动物的本能，人类智能是人用以适应和改造自

然的一种高级智能，其短期目标是为了解决各种

生存问题，其长远目标是为了维系共同体或种群

的生存和发展。人类智能的第一个基本功能是理

解和表征能力(表征机制)，能够以“观念−意义”

的方式来表征世界，并且把握现象之间的恒常联

系。但人类并不是纯粹的笛卡尔式沉思者，而是

处于生存实践中的行动者，因此人类智能的第二

个基本功能是行动抉择能力(策略机制)。人必须

在各种可能的行为方式中做出抉择，选择趋于最

优的行动方式。为了更好地进行决策并实现特定

的目标，人类智能的第三种基本功能是评价能力

(评价机制)，即根据生存需要和目的性意图来评

价对象或者事物，从而为行动决策提供指引。 

在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看来，人类智能的这

种评价能力就是价值的起源。“value”一词的意

义是“价值”(名词)和“评价”(动词)，后者的名

词化则是“valuation” (“评价”或“评估价

值”)，由此可以看到“价值”和“评价”之间

的内在联系。杜威在《评价理论》中详细论述了

价值与评价活动的内在关联，并强调了评价的普

遍性，“所有的行为举止，只要不是盲目地仅凭

情感冲动行事或只是机械地例行公事的话，似乎

都包含评价”[15]。他在《经验与自然》中指出：

“每一个理性评价也就是对这个具有直接价值

的事物所进行的评判和判断。任何关于价值的理

论必定进入评判的领域之中。……评判是鉴别性

的判断、审慎的评价。” [16]美国社会学家安德

鲁·塞耶认为，人类对于世界有一种评价关系，

人是一种评价性的存在者(evaluative beings)，“我

们是伦理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总是伦理地行动，

而是因为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开始根据一些

‘何为好、何为合意’的观念来评价行为”[17]。

因此，价值涉及对人和物的评价[17]。《斯坦福哲

学百科词典》解释“价值”一词说，“价值论”

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标签，用于涵盖道德哲学、社

会和政治哲学、美学，不管用于什么领域，它都

包含“评价性”的特征，“价值论”涉及“什么

是好”的评价判断。本文认为，当人们对某些事

物进行了评价并形成共识之后，价值似乎便成为

附着于事物之上或者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属

性。因此，说一个事物具有某种价值，其实是表

达了人对于这个事物的某种评价，而这种评价性

观点就是我们所谓的价值观。 

模仿人类智能而构建的人工神经网络可以

很好地说明人类智能的特征，例如阿尔法围棋所

采用的人工神经网络拥有策略网络 (policy 

network)和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对应人类

智能的策略机制和评价机制。人工智能的这种价

值网络，是用一个精确的“价值参数”来评估当

前局势的成功概率，而人类智能的评价机制则是

在特定情境下，评价某个事物或者某项行为对于

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对于人类而言，最基本的

价值评价标准是个人或种群的生存与发展。不过

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生存问题成为一个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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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问题，而表层则涌现出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且

采取了多样化的价值评价标准，例如，在考古方

面可以评价一个器物是否具有文物价值，在艺术

方面可以评价一个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在商

业方面可以评价一个技术是否具有商业价值。 

在价值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方面，实用主义主

张，价值的本源是人类的评价活动，当这种评价

活动完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和普遍化之

后，价值就转变为一个名词；同时主观性的价值

评价转变为附着于被评价对象之上的某种客观

属性。当这种评价活动隐而不显，或者价值观进

行代际传承时，价值属性就成为该对象的内在价

值。例如，我们说人的生命和尊严具有内在价值，

但究其根源，在于人在特定情境下把维持生命和

尊严作为最高的评价标准和价值观；而在战争情

境中，某些人的价值观则是杀敌卫国。在价值的

个体维度和社会维度方面，实用主义主张，人总

是社会性的存在者，群体性的价值评价方式总是

影响个人的价值评价方式，但由于个人生活处境

的不同，有时会形成与群体价值观不同的个人价

值观。同时，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或同一个社

会的不同群体之间也会产生价值观的分歧。 

人类的价值评价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其中

包含两种最基本的类型：一是涉及“好坏、善恶”

的伦理判断；二是涉及“美丑”的审美判断。因

此，价值也分为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伦理”

的本义就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评价活动，即用“善

恶、好坏”这样的词语对人的生活及行为进行评

价的活动。伦理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与人的生活

及其行为相关，例如评价一块矿石是好的，就属

于价值领域而不属于伦理领域。伦理的第二个必

要条件是与善恶、好坏评价相关，例如评价一个

人的生活方式是充满诗意的，就属于审美领域而

不属于伦理领域。但如果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是善的，或者探讨什么是“好的生活”，或者判

断一个人的特定行为是恶的，就属于伦理领域。

当这种评价活动完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

和共识化之后，“善恶、好坏”就转变为人的生

活及行为所具有的客观伦理性质。伦理评价也可

以普遍化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伦理观念，作为某

种历史性、客观性的伦理精神而延续，例如中华

民族的伦理精神。 

基于对“伦理”范畴的这种理解，我们也能

更好地理解“伦理学”学科。其一，认为伦理学

是对善恶进行抽象的概念分析，如摩尔采用元伦

理学的方法对“善”进行概念分析；其二，认为

伦理学探讨“人类生活的善或好”，如德沃金认

为伦理学关注“生活得更好”；其三，美德伦理

学探讨为了获得好的生活人们该具有哪些好的

品格；其四，利己主义伦理学、功利主义伦理学、

快乐主义伦理学、直觉主义伦理学探讨了善恶评

价的标准和依据；其五，规范伦理学和义务论伦

理学把伦理与“应当”或“义务”结合起来进行

论述；其六，应用伦理学对于新的技术和社会现

象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进行善恶评价。 

基于以上对于“价值”和“伦理”范畴的解

析，本文将对传统伦理学中“事实−价值、是−应
当”的问题进行重释。根据前文的论述，人类智

能具有三种基本类型：其一，人类对于事物的表

征和理解是认知判断。例如，“这种果实是有毒

的”，即传统伦理学所说的“事实”或“实然”

维度。其二，人类对于事物或对象的评价是价值

判断。例如，“这种果实对我是不好的”，即价值

维度。其三，人类选择如何去行动是策略判断。

例如，“我不应该吃这种果实”，即传统伦理学所

说的“应当”或者“应然”维度。这三个维度之

间具有内在关联。首先，人的认知活动为人的评

价活动和行动决策提供了前提。例如，“这种果

实是有毒的”决定了“这种果实对我是不好的”。

其次，人类总是优先认知并且评价那些具有行动

紧迫性的事物，从而更好地对行动决策提供指

引。最后，人们在做出价值评价时，往往会导向

“应当”和“不应当”的行动决策。例如，“这

种果实对我是不好的”会导向“我不应该吃这个

果实”。传统伦理学把“价值”和“应当”等同，

提出“事实—价值”二分法，而本文主张“事实

—价值—应当(决策)”三分法，因为“价值评价”

和“应当(决策)”并不是严格同一的。我们可以

设想一个人仅仅做出价值评价而丝毫不想付诸

行动，如“我认为吸烟不好，但我并不认为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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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戒烟”；也可以设想一个人单纯服从他人指令

而行动，却没有经过审慎的价值评价，如“我应

当这么做，但我并没有考虑这是不是好的”。西

季威克在《伦理学方法》中指出，当我们把行为

判断为善时，并没有清楚表明我们应当去选择这

种善[18]。作为价值评价的“善”与作为行动抉择

的“应当”，并不是严格同一的，尽管两者在实

践中通常是紧密联系的。 

 

三、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域中的 
“道德”范畴 

 

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认为，人类本质

上是社会性或群体性的存在者，而社会的正常运

作需要有调节社会成员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否则

社会将陷入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

争之中”，从而走向混乱和毁灭。通过人类学对

于原始社会的考察可知，任何原始社会都必须有

一些宗教禁忌或者社会规范来维持该社会的运

作，它们是道德规范的雏形。《斯坦福哲学百科

词典》在定义“道德”时说，“道德”可以描述

性地指“社会或群体提出的或个人因其自身行为

而接受的某些行为准则”，或规范地指“在特定

条件下所有理性人都会提出的行为准则”。本文

认为，道德是特定共同体在生存和发展中自发形

成或主动构建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道德哲学

是对于道德规范或者行为准则的反思和研究。 

根据自然主义的立场，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

是从前人类的动物行为规则演化而来的。绝大多

数的动物采取集群式的生活方式，它们聚集在一

起生活，必然形成规范个体行为的种群规则，否

则该种群将陷入混乱状态。在动物层面，行为规

则以动物本能的方式呈现。例如，黑猩猩种群的

行为规范是由漫长进化所形成的、符合其生理特

点和环境条件的最适合其种群生存的“行为规

范”。进入人类社会之后，早期人类的行为规范

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动物本能以及生存条件的

双重决定。例如，在母系氏族等类型的原始社会

中，已经形成了婚配、丧葬、财产、宗教等多方

面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的强制性通过长辈

对于后代的教导、训诫及管理机构的惩罚机制而

得到保证。 

当人类进入更高级的文明社会之后，人类的

行为规范并不完全取决于动物本能和外界环境，

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

认为道德规则的根据分别是：习俗、宗教、基于

生活需要而主动构建行为规则[19]。第一，在人类

社会早期，宗教图腾、禁忌和仪式在规范社群成

员的行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人类进

入文明社会之后，原始宗教转化为各种宗教教

派，规定了教徒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

则。例如，基督教的“十诫”和佛教的“五戒”，

其中一部分戒律转变为或者影响到普罗大众的

道德规范。第二，自发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习

惯、生活习俗也起到了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作

用，其中一些习俗转变为道德规范。实际上，“道

德”一词的词源是拉丁语“mores”，表示风俗和

习惯，这也暗示着习俗是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

道德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处于习俗和法律之间，当

习俗具有一定的强制力时，就成为道德规范，当

习俗进一步具有法律强制力时，就成为一种习惯

法，即国家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

惯。习俗源于人类社会的自然演化历程，并且在

人类生存实践中成型和发展。人们在过去对于这

些道德习俗的起源无法理解，于是赋予它们以某

种形而上的意义，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不

变，道亦不变”观念。第三，随着人类理性能力

的崛起，人们开始反思这种自然形成的行为规

范，并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主动制订道德规则

来规范社群成员的行为，例如当前小学课本《道

德与法治》中列举的“大家排好队”“我们不可

乱扔东西”“我们小声点”等道德规范。 

作为社会准则或行为规范的道德通常是隐

默的，其中混杂了宗教、习俗和主动构建的社会

规范。这使得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总是充满了差

异和变量，以至于我们很难明确规定一套道德目

录。道德处于很微妙的境地，一方面它对于维系

社会的和谐有序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又缺乏法律

式的强制力，一般只能通过儿童时期的道德内

化、主流媒体的道德宣讲、社会舆论的道德劝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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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保证。另外，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个人生

活处境的不同，如果通行的道德规范不适用于新

的行为方式，就容易出现社会学所谓的“失范”

现象，即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 

约束，如曾经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的长久道德 

纷争。 

道德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客观

必要性，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社会应该形成共识性

的道德，该社会才能更加和谐有序。在传统社会

中，这种客观必要性常常以宗教或信仰的方式来

获得其合法性。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宗

教信仰的崩塌，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宣告，

道德规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变成了一片荒芜之

地。人们开始为道德寻找新的根基，寻找到的第

一个道德根基是古希腊的自然法或宇宙理性，它

主张道德法则就像科学定律一样具有客观实在

性。这种道德客观主义在捍卫道德客观必然性的

同时却忽视了道德的文化性和人为构建性。宇宙

理性或自然法则更多地适用于动物世界，在那里

自然选择决定了动物的行为，但人类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主动构建行为规范，而不再是受到盲目

的、冰冷的自然法则的支配。寻找到的第二个道

德根基是道德良知或者道德良心，这是一种主观

主义的道德观，它虽然看到了主体的道德意识对

于促进主体主动遵守道德规范具有关键作用，但

却忽视了道德的强制性和客观性。例如，一个人

如果不遵守主流的道德规范，那么他可能受到广

泛的道德谴责而“社会性死亡”，有的人正是畏

惧这种道德谴责而被动服从道德规范，但并不具

有真正的道德良知。寻找到的第三个道德根基是

道德情感。这是一种休谟和亚当·斯密式的情感

主义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看到了道德情感对于

遵守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例如，爱国情感对于

报效祖国之道德规范、亲情对于尊老爱幼之道德

规范、同情心对于构建道德规范的必要作用，但

也忽视了道德的强制性和客观性。 

道德是调节人际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并逐渐

内化为社群成员的主观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道德

意识、道德良知、道德直觉，并且以道德情感的

方式来辅助实施。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

道德思维、在道德学习中内化的道德理念、在儿

童时期养成的道德观念，对于道德的运作起到了

特别重要的作用。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把它

们视为道德的本质，因其仅仅试图从人的内心世

界来寻求道德本质。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

“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

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

整个上层建筑。……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

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

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0]  

道德的原初含义是共同体的社会规范或行

为准则，它一方面和共同体成员的主观性相关，

表现为内在的道德意识、道德慎思、道德直觉、

道德良知、道德情感、道德德性；另一方面它又

与共同体的社会规则相关，表现为传统的道德习

俗、官方宣传的道德体系、主流媒体宣讲的道德

理念，并且通过道德舆论、道德奖惩的方式来落

实。由于人类是有限理性而非纯粹理性的生物，

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仍然根据传统宗教、习俗来

保证和维护我们的道德规范，并珍视道德良知、

道德直觉和道德情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主动通

过道德慎思和道德意识来反思我们的道德习俗，

并通过实践理性来构建符合当下语境的道德规

范。从社会长远发展来看，第一个趋势是人类从

被动和盲目逐渐过渡到主动探究和构建道德规

范。第二个趋势是从道德逐渐过渡到法律法规，

即法律会逐渐接管原本由道德所管辖的行为领

域。在西方很多传统道德规范已经转变为法律，

例如在美国，“车上给老弱病残让座；不能占用

残疾人士的专用停车位；私家车避让救护车、消

防车和校车；没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如何让行”

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未来社会生活能否全部

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乃至消除道德，

尚未可知。 

 

四、价值、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新析 

 

本文认为，价值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仅涉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活动或者满足生

活需要的具体事物，也涉及知识、科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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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道德、政治等社会因素。我们在任何领域

都在进行智能性的评价活动，采用了诸如“经济

价值、使用价值、艺术价值”等范畴，这说明了

价值评价之于人类生活的普遍性。其中，涉及“好

坏”的评价是最为普遍的价值判断。如儿童最先

学会的价值判断就是“某物是好的或不好的，某

人是好人或坏人”。伦理是一种特殊的价值，即

对人的生活及行为进行“善恶、好坏”的评价。

例如，对于面前的树木，有人认为很美，有人认

为是上好的木材，有人认为很值钱，这就属于价

值领域而不属于伦理领域；对于青年在面对激烈

竞争时的“躺平”现象，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

况下，有人认为是不好的，有人认为是好的，这

就属于伦理领域而不属于道德领域。对于一个

“躺平”的富二代，我们很难说他的“躺平”选

择是违背道德规范或者不道德的，但我们可以在

伦理意义上评价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人的生命

价值和意义的提升与完善，因而是不好的。 

伦理学是对伦理领域诸多问题的哲学反思。

由于伦理领域涉及多方面的维度，因此伦理学也

衍生出相应的分支。例如，关于改造自然或者处

理自然环境的人类活动，有的人主张最大限度地

利用自然是好的，有的人主张敬畏自然是好的，

对这个伦理领域的反思则产生了自然伦理学或

者环境伦理学。同理，对科技研究活动进行善恶

评价和反思，就产生了科技伦理学；对医学研究

活动进行善恶评价和反思，就产生了医学伦理

学。对各种新的社会活动进行善恶评价和反思，

就产生了应用伦理学。诸如此类，它们都不适合

用“道德哲学”的概念来指称，如“自然道德哲

学”“环境道德哲学”“应用道德哲学”等。 

伦理与道德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其一，伦

理是对人的生活及其行为进行的“善恶、好坏”

的评价，而道德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在对

道德规范进行伦理评价时，伦理就和道德产生了

内在联系。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研究内容经常有

交叉和重叠，甚至很多时候是融为一体的。大部

分的伦理学著作所讨论的也主要是道德问题，如

麦金太尔的《伦理学简史》。又比如，亚里斯多

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述的德性理论，虽

然涉及行为习惯或德性，但却是从“什么样的品

德才能通向好的生活即幸福”的伦理关照出发

的，因此它既是道德哲学又是伦理学。究其原因，

人是社会性动物，人在生活和行动时往往会涉及

行为的人际规范问题，因此在对人的生活及其行

动进行伦理评价时，通常会导向对作为行为规范

之道德的伦理考量。 

其二，如果人们对特定道德规范产生正面的

伦理评价，那么就更容易促进这个道德规范被内

化为道德意识或道德良知，这使得伦理观念和道

德观念紧密交织、互相强化。如一个人受到儒家

伦理观念的影响，会认为儒家礼制是好的，进而

自觉地按照儒家道德规范行动；而一个人受到西

方伦理观念的影响，会认为儒家礼制是不好的，

那么他就不会培养起儒家道德意识，即使他可能

会被动地遵循儒家道德规范。反过来，人们已有

的道德直觉、道德意识、道德良知可以影响个体

对于道德规范的伦理评价，如从小生活在儒家道

德规范之中的人会认为“孝道”是好的，而从小

生活在西方道德规范中的人会认为“孝道”是不

好的，进而影响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 

其三，伦理和道德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如

果特定的行为方式被“评价”为是好的，那么通

常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去这样做，而“应当”

则通向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正如杨国荣先生指

出，“在中国传统伦理学中，规范系统总是逻辑

地以价值的认定为根据；事实上，作为价值认定

具体体现的价值原则，往往同时也构成了行为的

范导原则”[14]。德国伦理学家马库斯·杜威尔也

进行了同样的论证：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原因是对

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作用和影响

进行评判，并为行为决策提供参考，当生命伦理

学基于评价而提出了一些规范性的主张(即具体

的行为规范)时，便和道德哲学产生了关系[21]。反

过来，道德规范也蕴含着“应当”和评价为好，

当我们说应当采取某种道德规范时，往往蕴含着

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善的，因此善也是道德领域

的重要概念，在实践中道德往往很难脱离伦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伦理、应当、道德”这三

者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联系的，因为个人的伦理

评价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导向普遍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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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社会性和普遍性的伦理评价才能导向社

会整体的“应当”，从而导向道德规范。 

尽管在大多数时候伦理和道德在实践中是

紧密联系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理论层次反思二

者的细微差别。 

第一，伦理的本质是对于人的生活与行为的

善恶评价，而道德的本质是行为的规范(尽管会导

向内在的道德意识和外在的道德约束)，二者其实

处于不同维度。一本纯粹研究善恶评价的伦理学

著作，可以不涉及道德问题或行为规范，如摩尔

的《伦理学原理》主要论述了与善恶、美丑这些

价值判断相关的问题，仅仅在“与行动有关的伦

理学”的那一章中才涉及行为规则。反过来，一

本从人类学、脑科学或生物学等视角来考察道德

规范的研究著作，可以采取客观中立的描述   

方法，而不涉及价值评价的伦理视角，如迈克

尔·托马塞洛的《人类道德自然史》等。在当代，

从价值中立的视角运用实证科学去研究道德规

范的著述越来越多。 

第二，伦理比道德更为广泛。①由于好坏和

善恶之评价几乎涉及人类生活和行为的方方面

面，甚至对于人类生活本身的整体评价也是伦理

问题，即关注人生的意义、何谓好的生活或幸福

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亚里斯多德和当代某些西

方伦理学家认为伦理关注“什么是好的生活”的

原因。而道德不管人们对其进行了何种阐发，最

终的落脚点总是人际之间的行为规范。西季威克

指出，伦理学是关于“人的终极善的研究”，而

关注于义务或正当行为的一般规则，就被称为道

德法令[22]。②伦理包含我们对于事物(而非限于 

人)的行为的善恶评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

直觉上会认为“自然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

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提法更为妥当，而

非“自然道德哲学”“环境道德哲学”“生态道德

哲学”“生命道德哲学”，因为这些领域聚焦于人

对自然、环境、生命所采取的不同行为及其伦理

评价，而不是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③

对于个体行为而非人际行为规范的善恶评价，主

要属于伦理领域而非道德领域。如在不损害他人

利益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残或自杀行为就属于

伦理领域而非道德领域。同样，一个人勤奋赚钱

还是懒散度日，如果仅就一个人的生活意义和生

活价值而言，这是一个伦理问题，但如果涉及照

顾家庭的责任，这时勤奋或懒散就转化为一个道

德问题，因为它涉及“家庭成员有义务互相照顾”

这个社会规范。 

第三，伦理学可以对道德现象或者道德规范

进行评价与反思，而道德哲学也可以对道德现象

或者道德规范进行哲学研究，但两者的研究旨趣

仍然具有微妙区别。伦理学对于道德规范的研究

主要涉及道德规范的价值评价，而道德哲学则是

对于道德的本质、起源、条件、道德意识与道德

观念等的哲学研究。例如，如果用心理学来研究

道德的心理机制，即研究道德规范如何内化为人

的道德意识，研究人们在遵循道德规范时的心理

活动，但并不涉及对于特定道德规范的价值评

价，那么这就属于“道德心理学”，而不能称为

“伦理心理学”。又比如，如果我们用历史方法

来考察不同时期的道德规范及其发展脉络，那么

这就属于“道德谱系学”，而不能称为“伦理谱

系学”。 

第四，社群成员由于受到道德教化会产生对

于特定道德规则的内心认同，有时表现为理性的

原则，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

上学原理》中所提出的作为实践理性之先天原则

的道德律令；有时表现为一种道德认同、道德直

觉和道德良知，如孟子提出的“四端”；有时表

现为一种自觉和主动的道德慎思和道德意识，如

杜威提出的“道德探究”理论；有时表现为遵循

或者违背道德规范时伴随的情感反应，如休谟在

《人性论》和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

阐述的道德情感。这些研究，都属于道德哲学研

究而不是伦理学研究。 

 

五、结语 

 

对本文观点的三个可能质疑是：其一，把“伦

理”定义为对于人类生活及行为的善恶好坏的评

价，这是否有悖于伦理是人伦道德之理、伦理学

是研究道德现象的通行观点？本文的回应是：伦

理包括但不限于对于人伦道德的评价，因此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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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非但不会削弱通行观点，反而将伦理扩展到

个人幸福、美好生活等非道德的领域。其二，如

果道德规范内在包含价值评价，那么道德和伦理

将不可分离或完全融合。本文的回应是：伦理涉

及善恶，道德规范涉及应当，善恶和应当虽然是

普遍关联的，但并非严格同一。西季威克认为善

和应当并无内在关联，康德认为应当优先于善。

其三，“伦理”在古汉语中的词源意义是人伦之

理，这正是道德规范之义，因此伦理和道德不应

加以区分。本文的回应是：伦理一词译自西语，

理应追溯西语的词源而非“以中格西”；亚里斯

多德最先采用“伦理学”的术语，并在《尼各马

可伦理学》中以“善”为首要伦理范畴。综上所

述，本文采用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为我们理

解“价值”“伦理”“道德”之关系提供一种新的

进路，但并非否定国内外学者的其他进路，而是

从不同视角来共同揭示这些范畴的定义和内涵。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语言具有模糊性和惯

例性，因此本文所进行的范畴辨析并不是试图改

变现实的术语使用，而是提供一种理解方法和反

思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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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egory differentiation and significance analysis of 
 “value” “ethics” and “moral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pragmatism and nat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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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definition and distinction of such categories as “value” “ethics” and 

“moralit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so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and categorize them. 

After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origins of “value” “ethics” and “mor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agmatism 

and naturalism, it can be known that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 of “value” is the evaluation of things or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which “good and evil, good and bad” evaluation of 

people’s life and behavior is the value evaluation of ethical dimens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beautiful and 

ugly” of things is the value evaluation of aesthetic dimension.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 of morality is the 

code and norm of conduct spontaneously formed or actively constructed i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a 

specific community. “Value” “ethics” and “morality” have internal relations, but also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ncerns and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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